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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实施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若干规定 

（2006 年 10 月 31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64 号公布，根据

2010 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

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

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 

 

第一条（目的） 

为了实施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市和区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以下统称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）对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、个体工商户以及使用

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劳动者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（以

下称用人单位）进行劳动保障监察，适用本规定。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本市行政区域内职业介绍机

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开展业务活动进

行劳动保障监察，依照本规定执行。 



 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2 - 

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 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是本市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

行政主管部门。区、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劳动保

障监察工作。 

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和区、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，分别接

受市和区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委托，具体实施劳动

保障监察。 

本市公安、工商、财政、税务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各

自职责，协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

作。 

第四条（管辖） 

本市行政区域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，由用人单位

用工所在地的区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。用人单位

用工所在地可以是用人单位主要用工行为发生地，也可以是用人

单位住所地。 

区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劳动保障监察管辖有

争议，或者根据工作需要确需指定管辖的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指定管辖。 

对职业介绍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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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执行有关职业介绍、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

的情况，由其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

监察；需要对其违法行为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，由原实施

行政许可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。 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直接调

查处理区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案件。 

第五条（对投诉的处理） 

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投诉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依法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的； 

（二）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规定进入仲裁或者诉讼程序

的； 

（三）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。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劳动者就本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、（三）项的投诉不予受理的，应当书面告知其可以依法向

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或者其他有权处理的机关申请处理。 

第六条（不重复处理的规定） 

劳动者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，且已经依法进

入劳动保障监察程序，劳动者就相同请求事项又向劳动争议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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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提出处理申请的，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可以不再重复处理。 

第七条（特别规定） 

劳动者就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报酬、支付工资

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以及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经济补偿，

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并经查实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；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

的，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 50%以上 1 倍以下的标准计算，

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。 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报酬的具体数

额、实际支付工资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经济补偿的

具体标准存在争议的，用人单位负有提供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的

义务。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证据的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劳动者投诉时提供的材料认定事实，并

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；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的，责令用人单位

按照应付金额 50%以上 1 倍以下的标准计算，向劳动者加付赔偿

金。 

第八条（对用人单位阻挠监察的处理）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，有权采取

下列调查、检查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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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检查； 

（二）就调查、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； 

（三）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、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

料； 

（四）采取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像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

有关情况和资料； 

（五）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、缴纳社会

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。 

用人单位阻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前款规定的

调查、检查措施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可

处以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九条（举报奖励） 

对为查处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提

供主要线索和证据的举报人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给

予奖励。 

举报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

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。 

第十条（参照执行） 

本规定第二条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组织，人力资源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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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行政部门对其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社会保险规定的情况实施

劳动保障监察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（施行日期） 

本规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市政府 2000 年 9 月 20

日发布的《上海市劳动监察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